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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青绿容〔2022〕59号

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关于《关于本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管理运营情

况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整改报告

区审计局于 2022年 1月 10日至 8月 2日，对本区再生资源

回收企业管理运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自收到《关于本区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管理运营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后，我局上

下高度重视本次审计结果，由局主要领导牵头，明确本次审计整

改责任领导、配合领导，压实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整改责任，

提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整改期限等，积极推进审计问题整改

工作。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整改结果

我局收到审计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党组会、专题会，研究部



- 2 -

署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局党组对相关科室和部门提出了要认真、

彻底对本次审计报告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的要求，把整改工作作

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实抓好，制定整改方案，紧盯整改

进度，开展销项管理，举一反三，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两网

融合工作持续规范推进。2022年 10月 28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杨小菁，副区长陈汇青赴我局开展专题调研，要求进一步提高

认识、落实举措，严格对照工作标准，加强监管考核，推进两网

融合工作更规范、更有序运行。我局善规章制度 5项，包括：《关

于修订<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三重一大”实施细则>的

通知》（青绿容党组〔2022〕17号）、《关于印发<两网融合公共

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通知》（青绿容〔2022〕55号）、《青浦区

市容环境管理中心“三重一大”制度实施细则》（青环党〔2022〕3

号）、《关于 2022年两网融合运维项目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运维

监管的通知》（青容环〔2022〕3号，包含附件《2022年两网融

合运维项目价格明细及结算方式》和《2022年青浦区两网融合

运维项目监管考核方案》）。审计报告提出的 15个问题均已完成

整改。

二、具体整改情况

（一）行政效能和管理效果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两网融合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建设目标任务未按规

定及时完成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完成制定《青浦区环境卫生专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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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21-2035年）》，于 2022年 11月 11日报市绿化市容局审核。

规划明确了对于环卫设施用地明确的街镇，要求加快两网融合中

转站建设；用地选址尚未明确的街镇，应尽早在镇级规划中明确，

最晚于 2035年前建成。二是完成中转站、集散场房租签订。所

有场站房租协议签订至 2024年 1月 31日，确保场站房屋租赁期

能覆盖本轮招标服务期。

2、两网融合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集散场、中转站运营

中途变更存在运行和浪费风险。

整改情况：已整改。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指导督促各场站运

营单位对于以租赁形式运营的场站，签订房屋租赁期限不短于投

标服务期限，确保场站稳定运行，避免短期内拆迁导致相关费用

损失浪费。目前，所有场站房屋租赁期能覆盖本轮招标服务期。

3、两网融合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预算编制依据不充分

整改情况：已整改。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会同局综合计划科、

环卫科及区财政局经济建设科就 2023年度两网融合项目预算编

制工作专题协商，对预算编制不合理的子项目进行核减。

4、两网融合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招标文件、中标合同

管理不规范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修订局“三重一大”实施细则（青绿

容党组〔2022〕17号），按要求将招标文件、合同纳入局“三重

一大”讨论范围。二是签订补充协议。与上海程胜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程胜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明确 2018-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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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两网融合中转站选址调整过程中产生的装修费、安装费、

搬迁费、设备闲置损失费等由程胜公司承担。三是督促程胜公司

规范签订场站装修合同，规范内部采购程序。

5、两网融合运维项目监管不到位——招投标实施不规范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要求该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就 2021年两网融合运维项目中审计发现的问题作出

情况说明。同时，加强对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出具的相关文件审核，

避免再次出现商务标与技术标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区市容环境管

理中心加强对招标文件的审核和监督，及时修订中心“三重一大”

实施细则（青环党〔2022〕3号），明确招标文件、合同纳入中

心“三重一大”讨论范围，经班子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6、两网融合运维项目监管不到位——违规将中转站运维转

包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规范合同履约。区市容环境管理中

心召集三家单位明确中转站运维责任主体，严禁中转站部分运维

再次转包给其他回收企业，并签订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二是加强

运维监管。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已完善两网融合运维项目监督考

核方案及结算方式（青容环〔2022〕3号）。

7、两网融合运维项目监管不到位——中标方与监管方存在

关联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重新招标，解除原监管合同。区市

容环境管理中心已于 2022年 10月 1日发布监管服务项目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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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意向公告，2022年 11月 10日结束网上报名，预计 2022年 11

月 24日开标。同时，于 2022年 10月 31日解除与原监管方（上

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院有限公司）的监管合同。二是举一反三，

局机关、各基层单位将在今后的项目招投标中，严把中标方与监

管方的关联审查关，避免出现关联问题。

（二）资金管理及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1、内部管理不善形成账外资产，涉及金额 2946.56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涉及金额 2946.56万元中区绿容局涉及

金额 2924.56万元，赵巷镇中转站涉及金额 22万元（由赵巷镇

入账）。一是完成设施设备及信息化平台补记入账。对 6座中转

站、1座集散场内的设施设备，238台自助型设备和 1套可回收

物信息化系统计入公共基础设施账，入账金额为 2292.1884万元

（低值易耗品、追回多支付未购置的设备款金额不计入账）。根

据会计制度关于低值易耗品的管理要求，所有场站内的周转箱、

灭火器作为低值易耗品不入账，涉及金额 5.3821万元。二是及

时追回部分多支付的设施设备款 626.9895万元，其中：624.9022

万元于审计期间追回，2.0873万元于审计整改期间追回，追回款

不计入账。三是建立两网融合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制度（青绿容

﹝2022﹞55号），明确设施设备管理要求。

2、违规多支付设施设备款，涉及金额 624.90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追回多支付的款项。向中标单位发

出退款通知书，要求及时退回多支付的设施设备款 624.90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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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该笔款项已于 2022年 8月 25日全额上缴区财政。二是加强

举一反三。经局党组研究讨论，集散场设施设备款税费、管理费

还多支付 2.0873万元，2022年 10月 20日中标方已退款，2022

年 10月 28日已上缴区财政。三是签订退款协议。与中标方签订

退款协议，明确退款内容与金额，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双方职责。

3、验收盘点程序不规范，部分设备实际未到货，涉及金额

144.67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涉及徐泾中转站未到货的塑料分拣线已

于 2022年 9月 13日到货。因徐泾中转站选址变动，暂存于香花

桥中转站。目前，该塑料分拣线计入公共基础设施账。

4、中转站关闭、迁址或设备不适用致资产闲置浪费，涉及

金额 305.08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经查实，因可回收物量逐年上涨，

部分设施设备不能满足作业需求，中标企业自行采购了部分设施

设备替代现有设备使用。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督促中标企业对闲

置资产进行维修，定期盘点，并投入使用。同时，经与市绿化市

容局、区商务委、区供销社联系，可回收物打包机、压缩机均为

定制设备，无行业报废年限标准，建议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报废。

二是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由中标方承担中转站和科普基地原址迁

址产生的搬迁费、安装费、装修费、设备闲置等损失。三是制定

两网融合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制度（青绿容〔2022〕55号），明确

设施设备相关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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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系统稳定性缺乏保障

整改情况：已整改。1套可回收物信息化系统已计入公共基

础设施账，后续纳入两网融合运维项目中进行运维保障。

6、对第三方监管不到位，违规多支付两网融合运维费，涉

及金额 615.34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向中标单位发

退换款通知书，于 2022年 7月 29日追回多支付的运维费 615.34

万元，于 2022年 8月 25日全额上缴区财政。二是区市容环境管

理中心与程胜公司、拓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规范前端收运频次

的审核及场站车辆费用结算方式等。三是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已

完善两网融合运维项目监督考核方案。

7、租金审核不严致损失浪费，涉及金额 24.92万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向中标单位发出退

款通知书，涉及多支付的租金 26.4106万元（包含审计指出的租

金 24.9157万元，另追回租金税金 1.4949万元）已于 2022年 7

月 19日追回，于 2022年 8月 25日全额上缴区财政。

8、小型建设工程未经审价已全额拨款，涉及金额 696.68万

元

整改情况：已整改。根据区财政局相关审价费安排，经局党

组讨论决定，由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审价单位对局

2018年、2019年两网融合小型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审价。目前，

已完成审价工作，根据审价报告，均未超过实际支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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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通过本次专项审计，我局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

识、财经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一些短板问题得到及时补齐，制

度建设和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得到改进。下一步，我

局将按照审计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做好制度的学习和执行，

不断提升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切实转化好、运用好、巩

固好、拓展好审计成果，自觉把审计结果运用到后续工作中去，

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更规范、更有效运行。

特此报告。

附件：审计结果整改清单表

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2年 11月 11日

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1日印发


